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征收郝家庄镇寨子村经济合作社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的

公     告

长上自然资公字[2025]第2号

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地字[2006]269号文件批准，现就征收郝家庄镇寨子村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面积为52.9223亩，水浇地51.9348亩、农路0.9875亩。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公告如下：

一、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三）《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发[2023]12号）

（四）《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的通知》（长上政办函[2023]14号）

(五)《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区征地补偿标准及办法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长上政办发[2022]44号）

    二、征地补偿标准及数额

水浇地征地补偿标准67200元/亩，农路征地补偿标准56000元/亩。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3545319元，附着物补偿326398元，征收土地补偿款共计3871717元。

三、征地补偿的分配
（一）土地补偿费部分留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相关规定使用。        

（二）劳力安置补助补偿给失地农民。
    四、其他

（一）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村委会向区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征地补偿费由区自然资源局拨付给村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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